
港鐵加薪若遜7% 員工或按章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將於明天公布今年加薪

幅度，有傳薪酬加幅介乎4.2%至4.5%。九鐵車務員協會表
示，如果加幅連同其他福利調整未能達到他們要求的7%，
工會將考慮發動會員按章工作。鐵路員工總會則表示，要
看整體情況再作部署。港鐵發言人回應指，調整薪酬是會
參考市場上20多間良好僱主的薪酬檢討結果，確保薪酬緊
貼市場趨勢。而去年港鐵的員工平均加薪4.75%，視乎表
現而定，最好的加6.5%，最低加2.2%。

A16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4年7月8日（星期二）

什麼是香港問題的解決？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0年鴉片戰爭以

後被英國佔領，這樣就形成了香港問題。所謂香港問
題的解決，就是指我國政府收回香港，結束英國對香
港的殖民管治，並由我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基本法序言第一段明確闡述了香港問題的由來
及其解決：「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0年
鴉片戰爭以後被英國佔領。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
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從而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願
望。」

對於收回香港後我國政府採用什麼方針政策和制度
對其實施管治，香港基本法序言第二段寫道：「為了
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
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
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
度和政策。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由中國政
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

香港基本法序言第一段和第二段都出現了「恢復行
使主權」的提法。這就是說，「恢復行使主權」，不
僅是解決香港問題的核心和必然結果，也是我國政府
在解決香港問題以後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邏輯起點。
「恢復行使主權」更是我們準確理解和正確處理中央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理論基礎。在推進「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偉大實踐中，尤其有需要進
一步深入理解「恢復行使主權」的準確內涵。

我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恢復行使主
權是指恢復行使管治香港的權力

我國政府在同英國談判香港問題時，開始是說「主
權的移交」或「主權的回歸」，然而，無論是主權的
「移交」、「回歸」，還是「收回」，都是不準確
的，因為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主權本來屬
於中國，鴉片戰爭後英國對香港的侵佔是非法的，我
國不承認有關香港的三個不平等條約，因此，不能說
英國佔領香港後主權就歸英國，然後英國再把主權交
給中國。準確的說法是「恢復行使主權」。《中英聯
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恢
復行使主權」的表述。

「恢復行使主權」，不是指主權本身的恢復，而是
指恢復「行使」主權，因為既然我國不承認有關香港
的三個不平等條約，香港的主權自始至終屬於中國，
既然主權屬於中國，又怎能說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恢復
呢？這裏的關鍵字是「恢復行使」。因此，恢復行使
主權，是指我國政府恢復行使作為主權國家所行使的
權力，就是指恢復行使管治香港的權力。

有一種意見認為，主權主要是一種象徵，香港回歸
的表現形式就是在香港升起五星紅旗，這就意味殖
民統治已經結束，恢復行使主權已經完成。這種意見
是不正確的。香港回歸是我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
權的開始，而不是結束。主權是指國家絕對的和最高
的權力。恢復行使主權，是指我國政府在香港重新開
始行使絕對的和最高的權力。

這種絕對和最高的權力的行使，首先就是排除其他
國家的干涉，排除外國勢力操縱和影響香港內部的政
治事務，所以，香港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基本法第1
條，下同），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12條），特區
應自行立法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行
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
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第23條），行政長官、主
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和高
等法院首席法官在外國必須無居留權（第 44、55、

61、71、90條），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
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
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104條）。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是我國管治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特
別行政區制度是我國管治香港的基本
制度
既然我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是指對香港恢

復行使管治權力，這就提出了採用什麼制度對香港實
施管治的問題。這就是特別行政區制度。所謂特別行
政區制度，是指我國通過設置特別行政區的形式而對
香港採取特殊的管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特別行政
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序言第二段、第5
條），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
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2條），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
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第5條），原
有法律基本保留（第8條），而且為使這種高度自治真
正落實，實行「港人治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
永久性居民組成（第3條）。

我國憲法第3條規定，「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
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
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設立，
正是我國憲法第3條規定的「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
積極性」的具體表現形式。「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是我國管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
方針政策。

我國對香港的這種管治權力，本身是基於主權恢復
行使而產生的，是一種全面的管治權。正因為這是一
種全面的管治權，所以才可以由中央保留行使一部分
必要的權力，另一部分授權特別行政區行使，實行高
度自治。因此，對特別行政區實施管治，既有中央的
權力，也有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權力。這兩部分的
管治權力是相輔相成的，不能夠對立起來。特別行政
區制度恰恰是在我國憲法規定的國家體制下運作的，
這決定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以所謂高度自治的名義
來對抗中央在特別行政區依據憲法和基本法行使的權
力。

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有：任命行政長官（第15、45
條），根據行政長官的提名和建議任免主要官員（第
48條第五項），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向行政長官

發出指令（第 48 條
第八項），負責管理
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
務（第 13 條），負
責管理香港防務（第
14條），發回香港立法會制定的法律使其失效（第17
條），作出新的授權（第20條），解釋基本法（第158
條），修改基本法（第159條）、對政制發展問題作出
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4月6日解釋），批准附
件一的修改和對附件二的修改予以備案（附件一第7條
和附件二第3條），等等。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實質是指對香港本地
事務的管理權。香港基本法第五章「經濟」規定香港
保持財政獨立（第106條）、港幣繼續流通（第111
條）、不實行外幣管制政策（第112條）、保持自由港
地位（第114條）、為單獨的關稅地區（第116條）、
保持原來的航運經營和管理體制（第124條）、繼續實
行原在香港實行的民用航空管理制度（第129條），等
等。第六章「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
和社會服務」規定香港自行制定教育的發展和改進政
策（第136條）、中西醫藥和醫療衛生政策（第138
條）、科學技術政策（第139條）、文化政策（第140
條）、專業評審辦法（第142條）、體育政策（第143
條）和勞工政策（第147條），等等。「繼續」、「保
持」與「自行制定」，就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在這些
方面可以不實行內地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這些事
務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
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均不得
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第
22條）。

主權不僅僅是一種名義和象徵，恢復行使主權不是
一句空話。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絕對的和最高的權
力。如香港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由當地選舉或協商產
生，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45條），這種任命就
不能理解為僅是形式的，而是一種實質性的任命權。
香港基本法還規定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第
43條），這種負責是一種實質意義上的負責，所以行
政長官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第
48條第三項），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和其他適用
於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第48條第二項），以及必須向
中央人民政府述職，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
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第48條第八項）。

（未完，明日刊出文章下部。）

王 禹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若干問題的法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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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禹

論我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恢復行使主權」的內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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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上周刑滿出獄的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周日出席維園
的《城市論壇》時，涉嫌向一名持不同意見的市民
施襲。「匯賢起動」和「保衛香港運動」昨舉行記
者會譴責暴力事件，並指該名遇襲女子是「保衛香
港運動」成員。遇襲的女子郭女士亦有出席記者
會，稱當日在《城市論壇》向梁國雄遞上碌柚葉抗
議，遭對方以手向她的臉部推了一下。

涉用力推反對者臉部
「保衛香港運動」及「匯賢起動」昨日舉行記

者會，指責梁國雄涉在《城市論壇》上，向在場
表達意見的成員郭女士襲擊，用力在她臉上推了
一下。涉嫌遇襲受傷的「保衛香港運動」成員郭
女士亦有出席記者會，更聲淚俱下憶述當日情況
稱，當日聯同「匯賢起動」成員出席《城市論
壇》，於節目開始前，手持碌柚葉向梁議員表達
訴求，以此表達年輕人犯法需承擔法律責任，並
譴責議員把暴力文化帶入社區。郭女士指，梁國
雄聽到其訴求後，隨即轉身用力在她臉上推了一
下，其後她亦有報案並到東區醫院驗傷。
兩個組織強烈譴責梁國雄的暴力行為，又斥責

有議員在過去多年把暴力議會文化帶進社區，對
於梁國雄的暴力行為和對年輕人的荼毒，他們深
表憤慨和遺憾。組織又表示會保留一切法律追究
的權利。
他們又斥責，梁國雄將議會暴力文化帶進社區，

憂慮他會進一步煽動年輕人參與其他違法行為，令
更多年輕人跟隨他一樣犯法，最終要負上刑責，對
年輕人日後於學業上和工作前途上構成重大的不良
影響。組織認為，市民有權表達不同的聲音，但梁
國雄身為立法會議員，卻向不同意見人士施暴「以
圖滅聲」，「做法極其可恥低劣」。

機迷「顛倒生活」追尋騎師夢
昔狂打機凌晨4時入睡 今披星戴月「與馬共馳」

■賽事見習學員黎志銘（左一）、策騎員葉衍邦（左二）、見習騎師呂卓賢（右二）與見習騎師學校校
長陳念慈（右一）合照。 韓詠儀 攝

■見習騎師呂卓賢（前）示範馬匹日常的晨操。 韓詠儀 攝

20歲的黎志銘是首屆文憑試畢業生，自小嚮往當運動員，中學時期，他以業餘足球員的身份多
次參與地區性的足球比賽。但在家人和老師的壓力
下，他決定專注學業，畢業後就讀市場管理高級文
憑。可是一年後他發現自己對商業的興趣不大，終
於領悟到「這條路不是我想走的路」，於是毅然投
考馬會的賽事見習學員，掌握自己未來的方向，並
在眾多申請者中脫穎而出。
志銘中學時期迷上玩電腦遊戲，經常從深夜「打
機」到凌晨3點、4點才睡覺。但自從當上賽事見習
學員後，便大大改變了他的生活習慣。他自言自己
經過一年的訓練後，「身心成長不少，而且現在的
生活也比以前充實了很多。」現在受訓「凌晨3時半
便需起床，晚上9時正便要睡覺，十分規律」。他明
白這些不是一年、兩年的短期生活，極有可能是一
輩子的生活。他希望當上見習騎師，並以成為騎師
為夢想職業。看到志銘能找到人生目標，發奮向
上，家人也十分支持他。

柔道代表變見習騎師冠軍
24歲的見習騎師呂卓賢是前港隊柔道隊成員，
2007年加入馬會受訓，及後又在新西蘭受訓兩年。
回港後在兩個馬季已經贏得40場頭馬，更連續兩季
獲得冠軍見習騎師的殊榮，成績優異。他坦言日常
訓練中最困難的是控制體重，若騎師體重超過105
磅，則不能出賽。「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是他的
座右銘，他認為透過努力訓練，提升心理質素和技
巧，不斷挑戰自我，才能獲得成功。他亦勸勉其他
學員不要計較付出，珍惜受訓的機會。

馬會招聘55人盼育接班人

馬會昨日起至7月27日招聘賽事見習學員和馬房
助理，共招聘約55人。投考賽事見習學員的人士需
年滿15歲，中三程度或以上，熱愛體育運動且體重
少於105磅。職位招聘25人，入職薪酬為9,000元。
馬會將在8月為初步挑選的申請人進行體能測試及面
試，並經體驗營選拔。而馬房助理的申請者需年滿

18歲，中三程度或以上，善於溝通，入職薪酬為
10,000元。馬會賽馬培訓發展委員會經理暨見習騎
師學校校長陳念慈指出，騎師和馬房助理等職位將
面臨退休高峰期，希望培訓年輕一代接班。另外她
表示過往女性入職的人數不多，每年只有一個至兩
個。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韓詠儀）不少

青少年沉迷電腦遊戲，對未來感到迷惘，

但亦有青少年不怕艱辛，為夢想拚搏。馬

會賽事見習學員黎志銘，中學時沉迷玩電

腦遊戲，經常與電腦為伴，生活日夜顛

倒。但是他為了理想，放棄玩樂，一年前

成為馬會的賽事見習學員後，每天過着十

分規律而且較常人刻苦的生活；「以前半

夜三四點才睡覺，現在凌晨 3時半便起

床。」他坦言沒有後悔，未來會以成為騎

師而努力。馬會最近招聘賽事見習學員和

馬房助理，並鼓勵有志人士把握機會，實

現「與馬共馳」的夢想。

■「匯賢起動」和「保衛香港運動」昨舉行記者會譴責長毛暴
力事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